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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山证资管裕鑫18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由山西证券裕鑫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变更而来。山西证券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山西证券裕

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103

号）注册准予募集。山西证券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自

2023 年 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3 月 6 日进行公开募集，募集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山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备案手续。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山

西证券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3 年 3 月

8 日生效。山西证券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4]737 号文准予变更注册。《山证资管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生效。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

理人”），份额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份额登记

机构”），基金托管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山证资管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出现了基金合同终

止事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此事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公布的《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山证资管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 2026 年 3 月 8 日，并于 2026 年

3 月 9 日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由基金管理人山证（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组成，并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山证资管裕鑫18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山证资管裕鑫180天持有期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688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3月8日

基金管理人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6年3

月8日）基金份额总额
12,438,084.70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山证资管裕鑫180天持有

期债券发起式A

山证资管裕鑫180天持有

期债券发起式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6883 016884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基金资产的收益性、安

全性、流动性，通过积极主动地投资管理，合理配置债券等固定

收益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主要投资策

略

1、资产配置策略

2、债券投资策略（1）普通债券投资策略1）目标久期策略

及凸性策略2）收益率曲线策略3）信用债投资策略（2）可转换

债券及可交换债券投资策略（3）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投资策

略

3、股票投资策略（1）个股投资策略（2）港股通标的股票

投资策略

（3）存托凭证投资策略

4、回购策略

5、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6、信用衍生品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

准

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9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

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2%

风险收益特

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本基金若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需承担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

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本基金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山西证券裕鑫 180 天持

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103 号）准予注

册，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自 2023 年 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3 月 6 日期间向社会公开募集。《基金合同》于 2023 年 3 月 8 日正式生效，本

基金募集期共募集 142,645,939.32 基金份额，利息结转的份额 54,797.65 份，

募集份额合计 142,700,736.97 份基金份额，有效认购户数为 521 户。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中“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的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

应当终止：1、《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的；”；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的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若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基金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

止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充，则本基金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参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3 年 3 月 8 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

的对应日为 2026 年 3 月 8 日。截至 2026 年 3 月 8 日日终，本基金出现上述触发

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即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 亿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

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正常运作。



4、财务报告

4.1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山证资管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6 年 3 月 8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最后运作日 2026 年 3 月 8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97,914.53

结算备付金 2,803.49

存出保证金 2,433.54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302,316.86

其中：股票投资 1,282,165.49

债券投资 12,020,151.37

资产总计 13,505,468.42

负债和净资产 最后运作日 2026 年 3 月 8 日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1,849.92

应付托管费 308.32

应付销售服务费 66.73

应付交易费用 857.96

应付增值税 46.61

应付证券清算款 0.11

其他负债 32,800.00

负债合计 35,929.65

净资产：

实收基金 12,438,084.70

未分配利润 1,031,454.07

净资产合计 13,469,538.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05,468.42

注 1：报告截止日 2026 年 3 月 8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山证资管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发起式 A 份额净值人民币 1.0837 元，基金份额总额

11,728,322.29 份；山证资管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发起式 C 份额净值人民币

1.0706 元，基金份额总额 709,762.41 份；总份额合计 12,438,084.70 份。

注 2：本清算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

核算业务指引》、《山证资管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

行业实务操作以清算基础编制。于 2026 年 3 月 8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

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由

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5、清算事项说明

本基金的清算期间为自 2026 年 3 月 9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止。基金财产

清算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

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应由基金财产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5.2 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为人民币 197,914.53 元，其中活期存款本

金为人民币 197,632.66 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281.87 元；截至清算期结束日

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13,453,687.39 元，其中活期存款本金为人民币

13,450,727.43 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2,959.96 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2,803.49 元，分别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2,111.06 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50.04 元、深圳证券

交易所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634.57 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0.78 元、深港通结算备

付金应计利息 7.04 元；清算结束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2478.54 元，分别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1,080.49 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0.11 元、深圳



证券交易所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1,397.83 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0.11 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2,433.54 元，分别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存出保证金人民币 1,603.66 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1.28 元、深圳证券交

易所存出保证金人民币 827.82 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0.78 元；清算结束日存出

保证金为人民币 2,431.81 元，分别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存出保证金人民币

1,603.66 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0.22 元、深圳证券交易所存出保证金人民币

827.82 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0.11 元。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为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投资

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282,165.49 元（最后运作日估值市值）和 12,020,151.37

元（最后运作日估值市值），已于清算期间全部变现后划入托管账户。

5.3 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849.92 元，清算期间未

有变动。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308.32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66.73元，该款项已于2026

年 3 月 26 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增值税为人民币 46.61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857.96 元，清算期间计提

应付交易费用人民币 690.25 元，于清算结束日应付交易费用余额为人民币

1,548.21 元。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清算款为人民币 0.11 元，该款项已在清算期

间完成支付。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人民币 32,800.00 元，为预提审计费

23,500.00 元和银行间账户维护费 9,300.00 元,审计费已于 2026 年 3月 19 日支

付，银行间维护费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支付。



5.4 清算期间的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清算收益

1、存款利息收入（注 1） 5,408.75

2、投资收益（注 2） 25,340.33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086.56

清算收益小计 -9,337.48

二、清算费用

1、律师费（注 3） 15,000.00

2、税金及附加（注 4） 1.68

清算费用小计 15,001.68

三．清算净损益 -24,339.16

注 1：存款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26 年 3 月 9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止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的利息。

注 2：投资收益系最后运作日未变现股票和股票自 2026 年 3 月 9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止处置取得的投资收益扣除处置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注 3：根据《基金合同》，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注 4：税金及附加系清算期间产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

5.5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6 年 3 月 8 日基金净资产 13,469,538.77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24,339.16

减：应付赎回款 -

二、2026 年 3 月 31 日（清算结束日）基金净资产 13,445,199.61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6 年 3 月 31 日，本基金

剩余财产为 13,445,199.61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

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



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 2026 年 4 月 1 日至清算款项支付日前一日的银行

存款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

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

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

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5.6 基金资产清算的告知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

配。

6、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6.1.1山证资管裕鑫18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

及审计报告

6.1.2山证资管裕鑫18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清算的法

律意见书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95573、0351-95573

山证资管裕鑫 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清算组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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